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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辦法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訂定(100.11.28)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圖書資訊處主管會議修正(103.10.29)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為建立本校之伺

服器使用管理制度，並符合智慧財產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訂定「朝陽

科技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所提供對外開放服務之伺服器，如 WWW、

Mail、DNS、Proxy、BBS、FTP 等。 

第三條 各單位所架設之伺服器，須指派專人負責維護管理並進行相關資訊安全作業，並對

單位內所提供伺服器網路服務負督導之責。個人使用者架設伺服器應先行向所屬之

教學或行政單位提出申請，不得私自建置，以避免不當資訊安全事件發生。 

第四條 伺服器應設定時間校正，確保與國家標準時間一致，以維繫日誌資訊紀錄在時間上

之可靠性；並應定期作資料備份、檢查維護及保養。伺服器或電腦終端機不使用時，

須採用密碼保護、鎖定或登出離線等安全控制措施，伺服器管理者並應定期更換密

碼。 

第五條 伺服器管理者須定期對伺服器進行相關安全性、漏洞、弱點等系統補強（含作業系

統與軟體）及防毒碼更新，並應設定防火牆規則，以避免遭駭客入侵等資訊安全問

題情事之發生。退（離）職人員應由伺服器管理者取消其存取伺服器權利。 

第六條 台灣學術網路係提供各學校及研究單位之學術用途，於校園網路內不得提供商業性

網路服務或提供具商業廣告性質之免費網路服務（包含Mail 伺服器、網頁伺服器、

BBS 及其他種類伺服器等），並不得有猥褻性、攻擊性之資料。 

第七條 伺服器使用之軟體，須為合法授權軟體，以避免侵權行為。伺服器所提供之服務或

內容應注意合法性，須遵守著作權之相關規定，避免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 

第八條 伺服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伺服器管理者應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

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伺服器送修前，伺服器管理者應將儲

存媒體內之個人資料移除，無法移除者應請廠商簽立保密切結。伺服器報廢前，伺

服器管理者應確實清除伺服器儲存媒體內之個人資料，並予以低階格式化或實體破

壞，以避免資料外洩。 

第九條 本校伺服器如經檢舉，有進行非所宣稱之服務、遭駭客入侵、發生異常流量、發廣

告信、違反智慧財產權等相關行為，或違反本辦法者，圖書資訊處得立即終止該伺

服器之網路連線，待解決後始得恢復其網路連線。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圖書資訊處會議通過，圖資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